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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1266/00-01(01)號文件

《 2000 年販毒及有組織罪行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

香港律師會 (律師會 )曾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，去信《 2 0 00 年
販毒及有組織罪行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，就該條例草案的各
項條文發表意見。

第 45 5 章的擬議修訂的一般效力

2 . 律師會在意見書中表示：“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涉及的範

圍 非 常 廣 泛 ， 即 使 是 相 對 輕 微 的 罪 行 ， 也 可 以 詮 釋 為 “ 有 組 織 罪

行”，使獲授權人可援引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所賦予的全部新增附帶

權力，本會會員對此表示關注。”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 (第 4 5 5
章 )第 2 條把“有組織罪行”界定如下：

““有組織罪行”指附表 1 所列罪行，而且是  －

( a )  與某三合會的活動相關的；

( b )  與 2 名或以上的人的活動有關連的，而該等人聯合一起的唯
一或部分目的是為作出 2 項或以上行為，每一項均為附表 1
所列罪行及涉及相當程度的策劃及組織的；或

( c )  由 2 名或以上的人所犯的，而且涉及相當程度的策劃及組
織，以及  －

( i ) 有人喪失生命或有人有喪失生命的相當程度的危險；

( i i ) 有人在身體或心理上受嚴重傷害或有人有受該等傷害

的相當程度的危險；或

( i i i ) 有人嚴重喪失自由。”

3 . 根據 上述定 義，“ 相對 輕微的 罪行” 是不 能詮釋 為“有 組織 罪

行”的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立法局在一九九四年審議第 4 5 5 章
時，已詳細考慮並接納“有組織罪行”的定義。因此，對於律師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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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“第 45 5 章及條例草案未有把較嚴重的罪行與較輕微的罪行分開，
也會導致最終施行的法例令無辜的人墮入陷阱”，政府認為這個說法

並無理據。

第 40 5 章第 2 (1 1)條及第 4 55 章第 2 ( 1 5)條

4 . 我們在較早前已解釋過，建議在調查期間根據《販毒 (追討得益 )
條例》 (第 40 5 章 )及第 455 章發出限制令或抵押令，是為了解決在調
查期間受疑人的財產被隱藏、移走或散失的問題。受疑人在被捕時，

應會知道自己的財產很有可能會成為限制令或抵押令所針對的對象，

因此，他會設法令法庭找不到他的財產。按照我們的建議，受疑人將

有權申請更改限制令的內容，以支付合理的生活費或律師費，並使用

屬他所有而有可能成為有關命令所針對的家居或汽車。

5 . 根據我們的建議，任何人的財產如成為限制令或抵押令所針對的

對象，他會得到下列保障：

( a )  建議擴大適用範圍是基於一項規定，即法庭就有關案件發出
限制令或抵押令前，必須信納在該案件的情況下，有合理因

由相信當局作進一步調查後，會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；

( b )  如該名被調查的人最終獲判無罪或不被起訴，則他可根據第
4 0 5 章第 27 條或第 455 章第 2 9 條向法庭申請賠償。如法庭
在考慮所有情況後，認為命令作出賠償是適當的做法，則可

命令政府向申請人作出賠償；以及

( c )  受限制令或抵押令影響的人可向法庭申請撤銷或更改限制令
或抵押令 (見第 40 5 章第 10 (6 )及 11( 7 )條，以及第 4 55 章第
1 5 (6 )及 16 ( 7 )條 )。

第 40 5 章第 5 (9 )條及第 45 5 章第 10 ( 9 )條

6 . 這兩項修訂的目的，是使有關的法律免生疑問。如果依照律師會

的建議，刪去“且從來均可如此承認或接納”的字眼，則在條例草案

獲通過成為法例前，這兩條條文的實施仍會有疑問。這個情況顯然並

不理想，因此，附表 1 第 5 條及附表 2 第 4 條的現有字眼應予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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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0 5 章及第 45 5 章第 25 及 25 A 條

7 . 現時的第 25 A 條訂明，凡任何人 (包括律師 )知道或懷疑任何財產
是： ( a )全部或部分、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販毒或可公訴罪行的得
益； (b )曾在與販毒或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；或 ( c )擬在與販
毒或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，該人須把該知悉或懷疑，向獲授

權人披露。任何人如不遵守這項規定，最高可處罰款 5 0 , 00 0 元及監
禁 3 個月。為合乎公正原則及社會整體利益，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可獲
豁免遵守這項舉報規定。如把法律專業保密權視為基本的公民權利，

則舉報罪行及維護司法公正，也應被視為負責任公民的基本責任。我

們有需要在保障某個組別公民的特權與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之間，取得

平衡。

8 . 關於政府建議提高第 25 條訂明的刑罰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國法
庭 現 時 認 為 ， 清 洗 黑 錢 幾 乎 與 販 毒 同 樣 嚴 重 ， 例 如 R  v  Gree n wo od
c a s e  ( 19 95 )  1 6  C r  App  R( S )  61 4  (C A )一案的法官有這樣的評論：“清
洗販毒黑錢的人與毒販幾乎同樣壞，兩者只是一線之差而已。”事實

上，清洗黑錢與販毒或其他嚴重罪行關係密切，不清洗黑錢，販毒或

嚴重罪行集團便不能獲取犯罪得益；沒有犯罪得益，也就沒有犯法的

誘因。

9 . 至於第 25 A (1 )條所訂的罪行，有關刑罰亦應予提高，以加強阻
嚇作用，防止任何人觸犯不披露的罪行。自從第 4 05 章及第 4 5 5 章第
2 5 A 條在一九九五年實施以來，由於要證明 “知道或懷疑 ”的犯罪意念
存在相當大的困難，只有一人根據該條文所訂罪行被檢控及定罪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四月


